附件：
采购内容及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况（采购标的）
1、本项目供货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新的同类项目完成采购并由中标单位签订合同之日止（预估2-3个月，具体以实际为准），或累计采购总金额达到49,000元时终止，以先达到的条件为准。在合同履行期间，当供货期限届满或实际采购金额达到项目预算金额时，合同自动终止（视为供货期限届满）。采购人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采购，本项目按实际采购数量和金额进行结算，不保证合同履行期内的具体采购量和总金额。各供应商应充分评估并自行承担因采购量不确定所带来的履约风险。
2、本项目合同金额为预算金额（即49000元）。
3、本项目按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供应商须对采购清单中所列货物报统一折扣率，折扣率以百分比形式填报，保留至整数位，小数部分按四舍五入处理（如85%、90%）。实际结算单价按“基准价 × 所报折扣率”计算，结果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基准价每三个月（视为一个季度）确定一次，以该季度首次供货当日所投品牌对应品类熟食的原价为准，由当日购物小票作为依据。示例：若某货物季度基准价为100元，供应商所报折扣率为85%，则实际结算单价为100元 × 85% = 85.00元。最终结算金额根据实际采购数量与实际结算单价据实结算。
4、基准价：供应商针对本项目配送的食品必须在麦当劳、肯德基、德克士三个品牌中选择，各供应商须在三个品牌中任选一个品牌作为配送食品的品牌，基准价为各品牌门店的销售价（不含促销价的商品）。供应商须对配送的食品进行统一折扣率报价，折扣率最低的为中标人。中标后，在签订合同的当天，由招标人与中标人共同前往中标品牌任一门店购买样品（不含促销价的商品），样品费用由中标人出资，以选定商店样品打印小票结果作为结算的基准价，之后中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应与样品一致。
5、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全新原厂原包装，通过合法渠道获得，符合国家各项规定及质量标准的要求。供应商配送食品质量、重量不得低于门店销售的同种商品质量、重量标准，剩余保质期不得少于该商品保质期的二分之一。招标人有权对中标人配送的商品质量、重量进行查验，必要时抽样送厂家或有资质的专业检测机构进行质量检测。
6、供应商须自行考虑供货中的风险并填报合理的报价，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二、食品明细清单
1、因各品牌的产品名称可能会有差异，报价时请填写报价品牌在门店销售时的具体名称。
	序号
	产品
	品牌
	具体名称
	统一
折扣率

	1
	炸鸡腿汉堡（辣）
	
	
	

	2
	炸鸡腿汉堡（不辣）
	
	
	

	3
	烤鸡腿堡
	
	
	

	4
	牛肉汉堡
	
	
	

	5
	炸鸡(1块)
	
	
	

	6
	鸡米花（小）
	
	
	

	7
	炸鸡块(5块)
	
	
	

	8
	烤鸡翅(2块)
	
	
	

	9
	炸鸡翅(2块)
	
	
	

	10
	薯条（小份）
	
	
	


三、交付时间、地点和条件
3.1交付时间：接到招标人通知之日起48小时内配送完毕。
3.2交付地点：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桂林村七里300号  ；
3.3交付条件： 现场交货，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
四、付款方式，具体如下：
4.1每月结算一次，经招标人验收合格，中标人在每个结算周期后向招标人提供合法有效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须为中标人开具）及相关材料，招标人在收到发票及相关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货款。
4.2合同结算价=基准价×折扣率×数量。
五、违约责任
5.1中标人配送的食品，经招标人验收，产品质量不合格的，招标人有权退货并责令中标人更换合格产品，并处相应违约金:第一次500元，第二次1000元，第三次或三次以上，每次2000元。（注：因包装破损导致的退换货，中标人能在招标人规定时间内及时更换合格产品的可不按本条款进行处罚）
5.2因数量误差及验收不合格产生的补、换货，由此造成的配送不及时，如果对招标人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按本批物品量采购价值的3倍给予处罚。
5.3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中标人供应能力受到影响，无法正常供货或需要从其他渠道供货，中标人应及时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15日内向招标人提供不可抗力发生及持续期间的充分证据，招标人视情可对中标人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否则视为违约，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对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5.4中标人配送的食品，经卫生检疫部门认定是因质量等问题而使招标人人员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或发生死亡安全事故的，招标人一切经济损失均由中标人负责，同时要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5.5中标人如果将合同业务转包他人，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相应损失。
5.6中标人进入招标人生产区域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招标人的工作制度和监管安全规定，服从招标人人员的指挥。不得为违规传递信息、现金、手机、毒品、枪支、刀具等违禁品、违规品，若有发现经核查属实的，中标人须马上更换工作人员，并向招标人支付20000元的违约金,情节严重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发生二次（含）以上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5.7在合同履行期间，若遇政府部门或上级单位出台有关该项目的政策调整，继续履行合同违反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的，招标人须提前10日通知中标人终止合同，因此造成的合同解除招标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5.8除上述违约条款外，中标人未履行合同有关规定的其他事项或服务要求的、每发现一次，需向招标人缴纳违约金500元，累计3次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对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另行支付相应的赔偿。
5.9中标人应缴纳的违约金可直接从货款中扣除，不足部分由中标人缴纳补足；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的，中标人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